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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文件

鲁理工大体院政字[2023]10 号

★

体育学院突出贡献绩效奖励办法

在政策连续性与学校政策调整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下，为充分调动

全院教师教学与科研的积极性，努力完成学院年度关键指标任务，表

彰在本科人才培养、专业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作出突出贡献

的团队与个人，形成绩效导向的激励机制，特制订本办法。

一、奖励原则

遵循“质量优先，适度考虑数量”的原则，根据个人及团队年度

做出的贡献进行奖励。同一个人或团队在同类别成果中有多项成果的，

级别最高者按照对应标准进行奖励，其它成果按照奖励标准的 50%进行

奖励。成果以学校对学院考核的关键任务指标为主，兼顾公平及对学

院发展的贡献。

二、科研成果分档及奖励标准

1.项目

A1 类（3200 分）150000 元，A2 类（1600 分）100000 元，A3 类（800

分）80000 元；

B1 类（400 分）30000 元，B2 类（200 分）10000 元；

2.奖励

A1 类（5000 分/3500 分/3000 分/2500 分）200000 元/150000 元

/120000 元/80000 元，A2 类（2500 分/2000 分）100000 元，A3 类（1500



2

分）80000 元；

B1 类（1000 分）30000 元，B2 类（200 分）10000 元；

3.论文及著作

A1 类（3200 分）80000 元，A2 类（600 分）30000 元，A3 类（300

分）20000 元；

B1 类（200 分）10000 元；

4.其他成果

A1 类 100000 元，A2 类 80000 元，A3 类 30000 元；

B1 类 10000 元，B2 类 8000 元；

三、教研成果分档及奖励标准

1.项目

A2 类（1200 分）100000 元，A3 类（800 分）80000 元；

B1 类（400 分）30000 元，B2 类（300 分）10000 元；

2.奖励

（1）教学成果奖

A1 类（5000 分/3600 分/3200 分）200000 元/150000/100000 元，

A2 类（3000 分）100000 元，A3 类（2400 分）80000 元；

B1 类（2000 分）50000 元，B3 类（300 分）10000 元；

（2）其他奖励

A1 类（1600 分）100000 元，A2 类（1000 分） 80000 元，A3 类（600

分） 30000 元；

B1 类（400 分）20000 元，B2 类（200 分）10000 元，B3 类（100

分）5000 元；

3.论文

同科研成果分档及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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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纳入《山东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科研成果、项目、奖励等

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高质量期刊

论文 等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

研成果、项目、奖励等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大学

教育教学成果、项目、奖励等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

工大学学科、专业、平台、团队分类与等级认定办法（试行）》中认

定的成果，但未纳入学院关键指标任务的成果。

A1 类 80000 元，A2 类 60000 元，A3 类 30000 元；

B1 类 10000 元，B2 类 8000 元；

五、未纳入《山东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科研成果、项目、奖励等级

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高质量期刊论

文 等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

成果、项目、奖励等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大学教

育教学成果、项目、奖励等级认定与评价办法（试行）》《山东理工

大学学科、专业、平台、团队分类与等级认定办法（试行）》中，但

列入学院关键指标任务的成果，奖励额度根据学校奖励的基础上由党

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六、经费奖励

社会科学研究到位经费（横向经费），根据对学院关键指标考核

的贡献度，按照到款经费数不高于 5%的比例进行奖励。

七、学科、科研突出贡献奖

根据一年来对学院在学科建设、科研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设

立突出贡献奖，奖励金额 30000 元，每年学院确定 1-2 个名额。其名

额数量由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

八、教学、科研成果统计与奖励发放办法

1.教学、科研等成果在当年的 12 月 30 日前由作者本人通过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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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统统计，然后连同相关支撑材料（期刊、证书、结题报告原件）

分别提交教学工作办公室、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办公室、学院教授委员

会审核（审核后原件归还本人），经审核无误，年底以绩效工资的形

式发放。项目以职能部门认定的时间为准界定成果归属的年度。

2.同年度、同一成果，以最高级别奖励，不重复奖励。

3.取得学校规定的“标志性”教学、科研成果，由学校进行奖励

的，学院不再奖励。

4.取得教学科研成果，如果学校或省已有奖励，未达到学院奖励

标准的，学院给予补齐，达到学院奖励标准的，学院不再奖励。

5.其它做出突出贡献的成果，由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九、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本办法由学院

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体育学院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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